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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5.07.02 第 172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1.04 第 17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04.15 第 18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四、實習機構評估 

各系、所、學位學程為提供學

生安全適當之實習場所，應建

立合作機構評估機制，並確保

所選定之合作機構符合教育部

相關規定及實習之安全與品質

要求。 

 1. 新增條文。 

2. 依教育部規定，增訂

實習機構評估機制，

以確保學生權益。 

五、申請程序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各系、所、學

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公布之

實習計畫規定，於公告申請時

程內提出申請，錄取名單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

位公告，各系、所、學位學程實

習施行細則另訂之。由學生自

行提出實習之機構，需經各系、

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會

評估通過。 

四、申請程序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各系

（所）或辦理實習單位公

布之實習計畫規定，於公告

申請時程內提出申請，錄取

名單由各系（所）或辦理實

習單位公告，各系（所）實

習施行細則另訂之。由學生

自行提出實習之機構，需經

各系（所）審核通過。 

1. 條次調整：第四點調

整為第五點，並依教

育部規定明定實習

機構評估應經系所

學位學程學生實習

委員會審查，確保學

生實習權益。 

2. 統一系、所、學位學

程用語。 

 

六、校外實習學生保險 

實習開始前，應為實習學生投

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

負擔保險費用，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協助辦理。 

五、校外實習學生保險 

實習開始前，依教育部規

定學生須加保校外實習保

險，由各系（所）或辦理實

習單位協助向教育部建議

之保險機構或各系（所）與

辦理實習單位覓妥保險機

構，加保性質相當之保險。

保險費用由各系（所）或辦

理實習單位視實際情況酌

予補助。 

與實習機構另有協商約定

者，依雙方約定辦理。 

1.  條次調整：第五點調

整為第六點，並依教

育部規定，明定辦理

校外實習前須為學

生投保團體傷害保

險及負擔保費。 

2. 統一系、所、學位學

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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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習說明會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

習單位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

議，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

電子檔等方式提供參與實習學

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規定。

未成年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

取得家長同意，並於實習開始

前兩週繳交家長同意書與相關

資料。 

六、實習說明會 

各系（所）或辦理實習單位

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議，

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電

子檔等方式提供參與實習

學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

規定。未成年學生參與校外

實習，應取得家長同意，並

於實習開始前兩週繳交家

長同意書與相關資料。 

條次調整：第六點調整

為第七點，並統一用語

為「系、所、學位學程」。 

八、實習輔導及轉介與終止機制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

單位應安排任課教師或實習輔

導人員，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

並輔導實習學生，協助實習學

生與實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

程遭遇之問題。實習學生因病

或其他原因無法參加實習時，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

補足實習所缺時數。若實習學

生因個人因素未能完成實習

者，應依相關規定向各系、所、

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提出

申請終止該次實習，並經相關

業管單位同意。違反實習規定

以致有損校譽之情事者，依校

規處理。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有個人身

心不適、實習環境不良、實習單

位作為有違合約內容及其他明

顯影響實習進行之事件等特殊

情況，得由實習學生或實習指

導老師提出轉介申請，由系、

七、實習輔導及轉介機制 

各系（所）或辦理實習單位

應安排任課教師或實習輔

導人員，於實習期間視實際

情況進行訪視或輔導實習

學生，並協助實習學生與實

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程

遭遇之問題。實習學生因病

或其他原因無法參加實習

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並補足實習所缺時數。

若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未

能完成實習者，應依相關規

定向各系（所）或辦理實習

單位提出申請終止該次實

習，並經相關業管單位同

意。違反實習規定以致有損

校譽之情事者，依校規處

理。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有個

人身心不適、實習環境不

良、實習單位作為有違合約

內容及其他明顯影響實習

進行之事件等特殊情況，得

由實習學生或實習指導老

條次調整：第七點調整

為第八點，並將條名修

正為「實習輔導及轉介

與終止機制」，另將原條

文「中止實習」之用語修

正為「終止實習」，以符

合法律上契約關係確定

消滅之效果，並明訂應

安排任課教師或實習輔

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

進行訪視，以符合教育

部規定統一用語為「系、

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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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會

查證後終止實習或進行轉介。 

師提出轉介申請，由系（所）

學生實習委員會查證後中

止實習或進行轉介。 

九、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學生如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

應即時向任課教師或實習輔導

人員反映，由系、所、學位學程

學生實習委員會與實習機構共

同商議改善方案。學生如不同

意改善方案，得於接獲通知後

三十日內向學院學生實習委員

會提出申訴。學生依本項規定

提出申訴者，以下稱「申訴人」。 

院級委員會於受理後，應於三

十日內完成審議並作成決議，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但延長不

得逾二個月，並應於決議後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如不服院級委員會之決

定，得於接獲通知後三十日內

向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提出

申覆；校級委員會處理程序準

用前項規定。 

各級學生實習委員會處理申訴

或申覆案件時，涉及申訴人個

人資料、申訴內容、委員個別意

見、會議紀錄及評議決定等相

關資料，均應予以保密，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基於必要調查外，

不得揭露。各系、所、學位學程

應於學生參與實習前，透過實

習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式，充

分告知學生實習規範、權利義

務及申訴管道，以保障其權益。 

 本條新增，依教育部規

定增設「爭議協調及處

理方式」條文，明定學生

於實習過程發生爭議時

之申訴及申覆機制。以

確保程序正當性並維護

學生實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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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習成果評量及認證 

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任課教

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參與實

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之規定，

繳交實習報告，提送實習機構

單位主管及任課教師評核實習

成績，涉及學分之實習，並由任

課教師作學期總成績之評定。

各類實習得由辦理實習單位或

實習機構開立實習證明。實習

證明應載明實習機構名稱、實

習期間及實習時數。 

八、實習成果評量及認證 

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任

課教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

畫之規定，於實習期間定

期繳交實習報告，並於實

習結束一週內完成實習報

告，提送實習機構單位主

管及任課教師評核實習成

績，涉及學分之實習，並由

任課教師作學期總成績之

評定。各類實習得由辦理實

習單位或實習機構開立實

習證明。實習證明應載明實

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及實

習時數。 

條次調整：第八點調整

為第十點，並刪除「定期

繳交」及「實習結束一週

內完成」之規定，改為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實

習計畫之規定，繳交實

習報告」，以增加彈性並

符應各系所實際需求；

其餘評核方式及實習證

明規範維持不變。 

十一、實施及修正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實施及修正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第九點調整

為第十一點，並修正部

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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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 修正後全文 
105.07.02 第 172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1.04 第 17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04.15 第 18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謹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第三條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計畫目標 

為使學生應用在校所學，增廣學生實務知識與技能，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依

本要點規劃並推動各項校內外實習計畫。 

三、實習同意（合約）書 

各項實習合約書內容應載明實習計畫名稱、參與實習人數與時數、實習期程、學生保險、成

果評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實習機構評估 

各系、所、學位學程為提供學生安全適當之實習場所，應建立合作機構評估機制，並確保所

選定之合作機構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及實習之安全與品質要求。 

五、申請程序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公布之實習計畫規定，於公告申請時

程內提出申請，錄取名單由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公告，各系、所、學位學程

實習施行細則另訂之。由學生自行提出實習之機構，需經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

會評估通過。 

六、校外實習學生保險 

    實習開始前，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負擔保險費用，由各系、所、學

位學程協助辦理。 

七、實習說明會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議，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電

子檔 等方式提供參與實習學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規定。未成年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

取得家長同意，並於實習開始前兩週繳交家長同意書與相關資料。 

八、實習輔導及轉介與終止機制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應安排任課教師或實習輔導人員，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

並輔導實習學生，協助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程遭遇之問題。實習學生因病

或其他原因無法參加實習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補足實習所缺時數。若實習學

生因個人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者，應依相關規定向各系、所、學位學程或辦理實習單位提出申

請終止該次實習，並經相關業管單位同意。違反實習規定以致有損校譽之情事者，依校規處

理。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有個人身心不適、實習環境不良、實習單位作為有違合約內容及其他

明顯影響實習進行之事件等特殊情況，得由實習學生或實習指導老師提出轉介申請，由系、

所、學位學程學生實習委員會查證後終止實習或進行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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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學生如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應即時向任課教師或實習輔導人員反映，由系、所、學位學

程學生實習委員會與實習機構共同商議改善方案。學生如不同意改善方案，得於接獲通知

後三十日內向學院學生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學生依本項規定提出申訴者，以下稱「申訴

人」。 

院級委員會於受理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議並作成決議，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但延長不

得逾二個月，並應於決議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如不服院級委員會之決定，得於接獲通知後三十日內向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提

出申覆；校級委員會處理程序準用前項規定。 

各級學生實習委員會處理申訴或申覆案件時，涉及申訴人個人資料、申訴內容、委員個別

意見、會議紀錄及評議決定等相關資料，均應予以保密，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基於必要調查

外，不得揭露。 

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參與實習前，透過實習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式，充分告知學

生實習規範、權利義務及申訴管道，以保障其權益。 

十、實習成果評量及認證 

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任課教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之規定，

繳交實習報告，提送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任課教師評核實習成績，涉及學分之實習，並由

任課教師作學期總成績之評定。各類實習得由辦理實習單位或實習機構開立實習證明。實

習證明應載明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及實習時數。 

十一、實施及修正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